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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机构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期持续辅导工作报告 

（持续辅导期：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辅导机构”）于 2019 年 8

月与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华联瓷业”、“辅导对象”）

签订了《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辅导协议》，担任华联瓷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机构，并向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提交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 

华联瓷业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报了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材料。海通证券作为辅导机构本着勤勉尽责、诚实信用的原则，对

华联瓷业实施了持续辅导，现对本期持续辅导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报告期公司发行审核的最新进展及反馈回复情况 

本次持续辅导时间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在持续辅导期

间，海通证券辅导工作小组采取积极并且有效的措施，在华联瓷业的积极配合下，

持续辅导工作按计划顺利进行。 

2021 年 7 月 14 日，向湖南证监局申请华联瓷业股东信息查询。 

2021 年 7 月 26 日，华联瓷业及各中介机构完成股东信息核查工作，并提交

相关文件。 

2021 年 7 月 26 日，华联瓷业及各中介机构完成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补

充问题的回复工作，并提交相关文件。 

2021 年 7 月 29 日，华联瓷业获得第十八届发审委 2021 年第 80 次会议审核

通过。 

2021 年 8 月 4 日，华联瓷业提交封卷文件，并完成封卷工作。 

2021 年 8 月 27 日，华联瓷业取得证监会核准批文（证监许可〔2021〕2802



 

号）。 

2021 年 8 月-9 月，华联瓷业开展发行工作，并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公告《湖

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二、报告期保荐机构配合公司发行审核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本次持续辅导期内，本保荐机构配合公司发行审核所开展的主要工作包括：

会同发行人、其他中介机构完成股东信息核查、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补充问

题的回复工作、参加发审委会议、申请文件封卷、股票发行等工作。 

三、报告期保荐机构督导公司规范运作情况 

本次持续辅导期内，华联瓷业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明确

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保证股东充分行使其合法权利，

确保董事会对公司和股东负责。华联瓷业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

工作细则》、《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规范运作，相关机构和人员均依

法履行相应职责。华联瓷业已经建立了健全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独立作出财务

决策，根据财务会计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 

四、公司报告期季度末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 2021 年 1-9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9 月 30 日 项目 2021 年 1-9 月 

总资产 106,443.64 营业收入 80,163.27 

负债总额 28,482.30 净利润 10,099.87 

净资产 77,961.34 扣非后净利润 9,396.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010.93 

注：以上数据为合并报表口径，未经审计 

五、持续辅导过程中信访举报、媒体质疑及相关核查情况 

经辅导工作小组核查，本次持续辅导期内，未发现公司存在信访举报、重大



 

媒体质疑的情况。 

六、其他需报告的重要变动事项 

（一）实际控制人之一傅军为其下属企业债务提供担保问题的进展 

为支持企业发展，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傅军个人为其控制的新华联控股及其下

属企业对外借款、融资行为提供保证担保，后因新华联控股及其下属企业未能按

时偿还债务，傅军持有的公司原股东长石投资全部股权分别被北京市通州区人民

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冻结。长石投资持有的发行人 15.35%股权

已经转让给致誉投资，长石投资不再持有发行人股份。 

此外，因新华联控股、新华联控股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新华联国际

石油贸易有限公司未能按时偿还债务，债权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债权人分

别向法院或仲裁机构提起诉讼或仲裁，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以及傅军、长石投

资等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目前上述案件尚在审理或执行中。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傅军为其控制的新华联控股及其关联方对外债务提供担保而涉及诉讼及

执行案件标的金额规模为 56.23 亿元。 

根据新华联控股的说明，上述到期涉诉债务未清偿，系受新冠肺炎疫情不可

抗力因素的冲击，加之持续受到“降杠杆、民营企业融资难、发债难”的影响，

造成流动资金紧张所致。目前新华联控股正在与相关债权人协调磋商，积极筹措

资金偿还上述到期债务。根据债务人新华联控股财务报表，新华联控股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为 195.25 亿元，其资产总额超过负债总额，整体运营趋于稳

定。傅军为下属企业对外融资提供担保而产生的债务不属于其个人主动负债，且

债务人新华联控股具备债务偿还能力，正在积极履行还款义务。此外，傅军旗下

所控制的企业资产规模大，还款能力较强。 

长石投资已不再持有发行人股份，傅军间接持有的新华联亚洲股权不存在质

押、冻结的情况，且将来被实施跨境冻结的可能性较小。此外新华联集团除君立

实业以外的其他股东（合计持有新华联集团57.95%股权）已将其持有新华联集团

股权涉及的与华联瓷业事项相关的股东表决权全部委托给傅军行使，即使因新华

联控股债务问题导致傅军不再间接持有新华联亚洲股权，傅军亦能通过表决权委

托控制新华联亚洲涉及的发行人相关事项的表决权。 



 

傅军为其下属企业债务提供担保事项不会对发行人股权稳定产生重大影响，

辅导机构认为该情形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七

期持续辅导工作报告（持续辅导期：2021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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